恒峰村农机大院（二期）实施方案

一、项目概况
1、 项目名称：恒峰村农机大院（二期）
2、 项目类型：产业发展
3、 建设单位：凫峰镇人民政府
4、 项目负责人及举报电话：方光顺（05594589058）
5、 项目地点：恒峰村
6、 上级主管部门：农业农村局（产业类）
二、项目建设背景
（1） 项目所在地概况
恒峰村距凫峰镇政府所在地5公里，本村辖12个村民组，530户，农业人口1820人，劳动力1089人，全村水田1825亩，茶园1780亩，山场面积22842亩，人工林12348亩，农业主导产业为茶叶、林业、毛竹等。
（2）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基本条件
1、 项目的建设是加块农村经济发展步伐的需要。该项目在生产生活中起着基础的作用，改善前期“恒峰村农机大院”项目设备的存放情况，延长设备使用年限。
2、 项目的建设进一步保障生产生活条件，是政府为民办实事，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的有效手段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三、主要建设内容和规模
1、 建设地点：恒峰村
2、 建设规模：新建厂房一座300平方米用于存放前期农机大院项目的设备。
四、投资预算和资金来源
1、 投资估算
根据项目工程量及恒峰村的实际情况，取定有关估算指标计算本项目工程总投资为21万元。
2、 资金来源
本项目建设资金为2025年第二批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。
3、 工期安排
拟建设项目施工队伍通过县内招标、择优选择。预计工期为2025年9月----12月。
五、项目实施组织管理
成立项目实施工作小组加强项目监管管理，整个项目实施接受县财政局的监督检查和相关业务部门的技术指导。
六、绩效目标
改善农户522户1889人，其中脱贫户54户120人的生产生活条件，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，预计可实现年收入10万元左右，并带动农户增收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七、联农带农机制
群众知晓，积极参与
八、项目后期运营管理
为了确保恒峰村农机大院（二期）项目能长期有效的发挥效益，造福农村百姓，该项目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管理，项目完工移交至恒峰村委会，具体后期管理维护工作由村委会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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